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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峽移民的德行──美德與貧窮不會攜手行進

⊙ 黃東東

 

從古止今，中國一直是口號文化頗為悠久和發達的國度。「口號這種頗具感召力和號召力的

特殊話語形式往往濃縮了一個時代的主流資訊，概括了一個社會的鮮明主題，積澱和充斥著

情緒、欲望、主張、觀念乃至信仰。口號在一定程度上張揚了與異己之聲相對峙的強硬語言

暴力色彩，力圖用自己斬釘截鐵的語義和激揚奔放的氣勢遮蔽所有的話語空間。口號特有的

簡潔短促的句式結構將對話、討論、質疑、辯駁、思辨等統統拒之門外。」1客觀的講，口號

這種話語形式運用得當往往可以充分發揮其感召力和號召力，成為凝聚民心的話語「磁

場」。然而，口號的感情宣泄代替不了理性的思考和實踐，口號的泛濫或許會轉變為一種災

難。學者的使命或許就是在口號的喧鬧聲中，憑著自己的良知為種種流行的口號劃上問號，

進行學理層面的解讀、梳理和反思，以期消解和剔除其可能誤導民眾的負面因素。

一 道德口號與思想政治教育

在三峽庫區，經常可以看到「捨小家、為大家」、「顧全大局、勇於犧牲」之類的口號式道

德話語，它充斥在移民村鎮的宣傳欄內、新聞報道、主流政治話語和某些文人學者的學術研

究之中。典型的如「在移民工作中，要發揚光大『為國家捨小家』的精神。我們各級、各部

門要從大局出發，主動服從國家這個『大家』的整體利益，放棄自己『小家』的局部利益，

千方百計保證移民工作的健康發展。同時，我們還要在廣大移民群眾中廣泛宣傳、倡導和發

揚『為三峽工程多作貢獻』的精神，以確保三峽工程順利建設」2。這樣的表述甚至直接出現

在規範三峽移民搬遷的基本法規中，《三峽工程建設移民條例》（以下簡稱《移民條例》）

第五條第二款規定：三峽工程淹沒區、移民安置區所在地的人民政府和群眾應當顧全大局，

服從國家統籌安排，正確處理移民搬遷和經濟發展的關係。

為了完成三峽移民按時搬遷的行政任務，有的庫區地方政府將「思想政治教育」作為一項行

之有效的制度來實施和推廣。重慶市萬州區龍寶移民開發區「在二期移民攻堅戰中，抽調了

部分鎮鄉的宣傳委員和機關幹部，組成思想政策宣傳隊，深入到難點、熱點問題多的企業和

居民戶中開展思想政治工作，耐心勸解，化解矛盾，排除干擾，收到了入腦、入心的效

果」。還「開展了機關幹部和黨員幹部『一對一』幫扶移民責任制度，實施了『人房掛』

和『思想領先工程』。」而那些需要幫扶有「思想疙瘩」的移民主要是指：「城市純居民

（無固定工作、無固定收入、無固定資產──筆者注）6712人，生產安置農村移民4822人，

生活安置農村移民769戶2988人。」其採用的手段主要是為移民做好事，如「太百岩街道採取

了每個領導分段包片，每個黨員包一戶困難戶，每個職工出資一百元幫助特困移民搬遷，每

個職工為移民做一件實事，每周召開一次移民專題會，領導幹部每天多上一天班的『六個

一』辦法」，「白岩街道幫扶團，各幫護單位為移民捐資捐物達六萬餘元。」各機關之所以



有如此積極性，其主要原因在於，龍寶移民開發區黨工委、管委會在年度的業績考評方案中

將移民工作分值提高到二十分，實行實際上的移民工作「一票否決」制3。所有這些工作成效

是有「思想疙瘩」的移民均順利搬遷。

二 自願與無奈

有「思想疙瘩」的移民其搬遷的結果真的就是思想政治工作的結果而完全自願搬遷嗎？很多

人想當然的分析僅僅停留在意識形態層面上，認為這是深入群眾，便利群眾的一個典型範

例。因此我們常常一言以蔽之，加強移民思想政治教育成為移民工作萬能的法寶，是保障三

峽移民順利搬遷的關鍵。這或許是計劃經濟體制下慣性思維的延續。在這一點上，我們倒不

必因為迎合某種政治思想而喪失學術的徹底性，對此我們不妨做一個簡要的法律社會學路徑

的分析：

首先，需要對哪些移民做思想政治工作？從上述說明中可以看到幫護的對象主要是城市純居

民和農村移民，他們往往容易成為有「思想疙瘩」的移民，那麼行政事業單位的職工移民和

有資產殷實的移民其思想和道德素養就一定先進嗎？由於三峽移民搬遷事實上是建立在公權

力基礎之上的利益重新分配，金錢和權力是很好合作的，而移民搬遷政策、法規制定和執行

的不公開性，直接導致城市純居民和農村移民在這場利益重新分配的搏弈中是天然的弱者，

他們在思想上容易產生「疙瘩」是人之常情，對他們需要做「思想政治工作」看來就很自然

了。

其次，為甚麼需要做思想政治工作？從《移民條例》和《重慶市實施〈移民條例〉辦法》的

規定來看，對無正當理由拒不搬遷和故意拖延搬遷的可以採取強制措施。但移民中有「思想

疙瘩」的是如此之眾，面對激烈的利益衝突，「思想政治工作」常常是緩和矛盾的常用手

段，強制性手段只是不得已的最後選擇，畢竟穩定是壓倒一切的政治要求。這一點不僅政府

明白，而且移民也深知其中的奧妙，因此有「思想疙瘩」的移民在「抵抗」一陣並有所「收

穫」以後，最終選擇的都是「和解」，在這裏「思想政治工作」事實上為政府和有「思想疙

瘩」的移民提供了「庭外和解」的機會和利益交換的平臺。從而避免了更加劇烈的社會矛盾

和衝突的出現。所謂「開發性移民」其特徵和口號之一就是變被動移民為主動移民，因此獲

得移民的主動參與和支援十分重要。一個基本的常識是法律制度的有效運作前提是獲得民眾

的內心支援，因此法律和政策的正統性取決於決定者和執行者爭取民心的努力，唯其如此，

「思想政治教育」和「說服教育」也就必然成為三峽移民法律制度運作的一個關鍵範疇。但

是，在沒有移民正當權的實體性和程式性保障的情形下，「說服極易變質為壓服，同意也就

成了曲意迎合。」4

第三，是甚麼人在為移民做思想政治工作？這一點很重要。思想政治工作的一方主體是黨員

幹部或機關幹部，通常認為他們的理論和政治素養比普通移民要高，但這並不是主要原因，

重要的是移民工作是考核每一個黨員幹部的一項重要指標，這是行政命令；在移民看來他們

是國家的代表是權力的化身，是擁有可以「依法強制執行」權力的國家幹部5。因此這樣的思

想政治教育，從一開始就不是建立在平等基礎之上的平等對話，它無時無刻不是籠罩在權力

威懾的陰影之下。而且「強制執行」的威脅也是這種「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手段之一，因

為這樣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帶有任務的和必須達到的目的來進行的，那就是必須在三峽工

程二期蓄水之前完成全部二期移民搬遷任務；同時，移民按時搬遷還同幫護幹部的個人考核



掛，因此，幫護幹部也就不可能「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因此各種可能的言辭手段都會

使用。

第四，有「思想疙瘩」的移民搬遷的結果是他們接受了「捨小家、為大家」、「顧全大局、

勇於犧牲」這樣高尚的道德精神嗎？這或許是其中一個因素，我甚至承認在某些個案中也許

會成為主要因素，這些個案也有些被作為主旋律的典型事例而廣泛宣傳。但大多數有「思想

疙瘩」而需要幫扶的移民其搬遷的結果與思想政治教育無關或關係不大。分析到此，我的結

論也許並不會讓人意外，我認為有「思想疙瘩」的移民之所以自願搬遷是權力威脅下的強制

性利益交換結果。一方面幫護一方完成了幫護移民搬遷的行政任務，不會在考核中被「一票

否決」，其重要性對政府機關中的黨員幹部是不言自明的，所以很多行政機關很積極，至少

領導幹部是積極的；另一方面有「思想疙瘩」的移民也可能獲得一些「法外」的利益，幾乎

每個幫護單位都會為移民解決一些實際困難，比如：幫助搬家、打竈台、幫助尋找臨時工

作、甚至給一些現金幫助等等。而且移民深知不搬遷是不行的，這一方面是庫區水位的上漲

不等人；另一方面強制搬遷的威脅現實存在著。因此，「思想困難」的移民在談判中獲得一

些利益以後一般都會妥協。如果移民選擇對抗，其付出的成本是很高的，這包括生活的極不

方便（淹沒區這時已不適合居住，而且社會治安狀況極其惡化，在拆遷的廢墟上強盜橫

行），幫扶單位提供的「法外利益」的喪失，更為嚴重的是可能受到正式法律制度的制裁

（指強制搬遷），因此妥協在這種情形下是最佳選擇。也許有人會認為我們可以將工作做得

更細、更合理、更富有人情味。但即使這樣也無法改變這樣一個事實：移民搬遷幫扶單位與

移民之間之搬遷合同的簽定是推土機之下的「城下之盟」。此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之介

入，其性質已異化為一種准行政行為，使自願、公平大打折扣。

有人也許會認為，不是有很多移民是「自願」搬遷的嗎？關於三峽移民是否自願搬遷問

題，2004年三峽學院政法系對三峽庫區農村老年移民的調查問卷表明：有37%的農村老年移民

表示不太樂意搬遷，有32%的農村老年移民表示服從國家大局，有20%的農村老年移民表示自

己樂意搬遷，有11%的農村老年移民選擇了其他原因6。當然農村老年移民對搬遷的態度，不

能完全代表三峽移民對於是否自願搬遷的態度。通常認為由於其年老體弱和艱難的生活閱歷

可能導致其態度趨於保守，但他們的態度相對於年輕人而言由於是建立在豐富的地方性知識

的基礎之上的，而社會活動中所需要的知識至少有很大部分是具體的和地方性的，因此老年

人的觀點可能更加理性；同時在中國農村，老年人一般在家庭中擁有權威，他們態度對一戶

農戶來講也許是決定性的。當然由於調查是在二期移民搬遷之後的2004年進行的，因此農村

老年移民對是否自願搬遷的態度必然包含有現今生活狀況的影響因素在內。

經濟學的研究也許有助於我們對「自願原則」的理論理解。在交易理論中，通常的結論是，

交易雙方在不違反自願原則的前提下，會達到帕累托有效率的軌線上。具體停留在這段軌線

的哪一點處，卻不是理論所決定得了的，它取決於交易雙方的權力安排，越是擁有「市場權

勢」和政治影響力的人，就越有能力把這個契約均衡點向外推到對方自願接受的底線。我們

常常讀到來自經濟學以外的學者們對自由市場經濟學的批評：「市場經濟所謂『自願原則』

其實是誘使弱者接受強者的剝削。」誰都知道「自願」是個難以實證檢驗的概念。當我說

「我自願」時，我其實是理性地考慮到所有的約束條件之後說的，也就是說：「在目前我的

生存境況中，我自願……」所以我其實是為了不使我的生存境況在「不自願……」時進一步

惡化才「自願……」的。因此任何「自願原則」都只不過是分析技術上的假定，是便利我們

的研究的出發點，它意味著研究者對此前的狀態加以承認，它絕不意味著研究者對既成事實

和既得利益的格局所做的道德判斷7。



當然，既然是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必須進行三峽移民搬遷，在保障順利完成水利工程建設

的前提下，在必要的時候採取一定的強制措施有時是必須也是必要的。調查的資料也表明有

一半以上的老年移民表示服從國家大局和自己樂意搬遷，這說明很多移民認識到三峽工程建

設的意義，並支持三峽工程的建設，但這並不構成一定要三峽移民主動犧牲自己權益的正當

理由。

三 德治與法治

新中國將精神文明建設寫進憲法，這不能不說是一大創造。新中國成立以來所提倡的道德，

作為人類理想道德的追求是值得推崇的，但它產生於集體主義，建立在公有制和幾乎沒有私

有財產和個人利益的社會基礎之上。正因為如此，使得這種道德在私有財產增多，個人利益

發展，個人權利、意識和利益觀念大為增強的現階段出現了危機。歷史反復證明，那些在溫

飽邊緣（或者更差）生存的人是不太可能給別人提供幫助的。公民個人美德的培養依賴於充

分的個人自由、安全和可讓大多數人遠離窮困的財富。在一個法律制度不能充分保護保護個

人自治和私人財產的國家裏，個人美德也是難以成長起來的。就像奧地利學者哈耶克在其成

名作《通往奴役之路》中所說的，「一個社會的成員，如果從各個方面都被塑造得只會做好

事，他們是不配得到讚揚的」，那是一條通往奴役之路。

任何人不能簡單地將多數人的利益轉變為優於少部分或個人權利的集體或所謂公共利益。德

沃金論述到：如果能夠憑藉多數人的權利剝奪個人的權利以實現政府的意志，那麼現有的與

政府相衝突的權利將會受到威脅。……如果我們現在說為了公眾的利益，社會有權利做任何

事，那麼我們已經取消了（個人）權利8。多數人的利益不一定是公共利益，更不能說它就具

有當然的正當性，正如不能因多數人同意就可瓜分某富人的財產一樣。除非公共利益的緊急

需要（如緊急狀態下），公共利益不能建立在犧牲少數個人利益的基礎之上，否則多數人的

暴政就是正當的。多數人無權剝奪少數人的基本人權，這是法治社會的基本原理。在沒有充

分尊重三峽移民權利的前提下，過分強調「捨小家為大家」這樣的「奉獻」精神，對移民來

說是不公正的，至少在觀念上讓移民產生一種錯誤的認識：三峽工程建設對我們來說只有無

條件奉獻的義務，而無（或少有）權利可言。事實上對大多數普通移民來說，他們的財產僅

僅是生存之資而已。西諺謂：剝奪財產與剝奪自由和生命無異。因此普通移民和農村移民容

易產生「思想上的疙瘩」是很正常的，而我們有的人簡單的認為這是移民思想境界不高，有

意或無意的忽視移民正當權利的保護。因此在沒有充分保護移民權利的前提下，大力提倡移

民的犧牲精神和奉獻精神，就不是一種合理的邏輯。由於政府的提倡、媒體的推波助瀾，在

三峽庫區形成一種強烈的意識形態和輿論壓力，象一道無形的道德枷鎖強加在移民身上。需

要說明的是，我並不反對弘楊高尚的道德精神，而且「思想政治教育」在某些時候確實是一

種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但在行政權力主導下進行三峽移民搬遷的規範設計下，強行推行移

民的犧牲和奉獻精神，其結果無疑是要求移民放棄正當權利（是正當權利而不是合法權利）

的訴求，心甘情願的接受不公平的現實而已。這或許不是政府的初衷，但結果的確如此。之

所以我反對在移民搬遷過程中過分強調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反對主要依賴思想政治教育手

段的做法，是因為，從法理的角度來看，這是一種過分強調「人治或德治」的進路，而不是

一種「法治」的進路。過分強調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就可能忽視法律制度的重要性。但

讀者決不能誤解，以為我就是要完全否定或拋棄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調節和控制手段，

即使我們建立起了相對來說比較完善和公正的水庫移民法律制度，由於移民獲得資訊的不對

稱性或不完整性，以及移民個體預期差異的不同，思想政治教育作為爭取移民的內心支援的



努力仍然是必要和重要的，但不是最主要的，主要的仍然是水庫移民法律制度本身的正當合

理性。

「道德確實是一種社會控制制度，這一點無人懷疑」9，運用道德的力量來發展經濟和管理社

會不失為一種理性的選擇，強調德治也未嘗不可。但是如何運用道德來進行治理或實施移民

搬遷則存在誤區，作為非正式制度的道德作用的發揮是有其固有特質的，區別於以國家強制

力為基礎的正式制度的力量，是一種民間的和自發的制度安排，創立這種制度的主體是經濟

人自身或私人及其組織領域，而非國家，非正式制度的實施機制是國家以外的組織力量，而

非國家強制力。我們現在有些人所說的「德治」或「政府實施思想政治工作」則是一種國家

為主體的治理方式，通過國家的力量來推進道德制度的建立和實施，這種意義上的道德無疑

成了一種法律意義上的制度，或者說道德已經不是本來意義上的道德，是法律化了的道德，

施行這種德治或思想政治工作最終會使得道德喪失了其應有的獨立制度意義和作用。這裏並

不是說道德與國家無涉，國家可以提倡一些符合自身目的的道德制度和價值觀念，而是說國

家不可以強行推進某種道德，道德之所以為道德就在於與國家法律的差別，道德制度成為經

濟發展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的發揮正是建立在其自身固有的特質的基礎上，國家的過多介入反

而會破壞其生成的土壤和應有的功能。要想充分發揮道德的作用，就要給道德留有充分的生

長空間和運行機制10。因此，對道德等非正式制度應有一個客觀的評價，儘管其作用不可或

缺，但也不能過分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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